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发动企业参加家装厨卫“焕新”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为提升消费者家居消费体验和居住品质，释放家居消费潜力，我市正在开展家装厨卫“焕新”活动。根据上级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发动企业参加家装厨卫“焕新”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总体安排
　　（一）计划活动时间
　　2024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资金金额总体规模控制，用完即止。
　　（二）家装厨卫“焕新”产品范围
　　1.产品品类。包括成品门窗及配件、瓷砖及石材、木质地板及板材、涂料、吊顶（含龙骨）、给排水管件、电线电缆、节能灯具、卫浴洁具（不含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净水及洗涤设备、成品橱柜及其配件、家具等12类产品（具体品类清单见附件1）。
　　2.补贴标准。购买1级及以上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佛山市绿色建材目录》内绿色建材产品，补贴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20%；相关产品无对应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应符合有关国家强制性标准（如节能、排放、环保等），补贴标准为产品销售价格的 15%。每位消费者补贴总额不超过30000元。
　　二、参与活动企业要求
　　（一）在佛山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以上有关产品销售经营的企业。
　　（二）具备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企业管理运营规范，诚实守信，服务优良。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和失信记录。
　　（三）能配合开展审计和资金清算工作，在规定时间内退回不符合条件的资金。
　　（四）具备一定的活动宣传和处理消费者咨询、投诉的能力，准确向消费者介绍补贴政策的适用情况，不得误导、欺骗消费者，不得乘机哄抬价格、变相涨价，不得存在强制捆绑、搭售等行为。不得低开发票价格、偷税漏税，要及时妥善处理好消费者咨询和投诉。如有相关违法行为，勒令退出本次活动，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三、参与途径
　　（一）线下销售企业
　　1.《佛山市绿色建材目录》企业。申请材料电子版发至邮箱 fsjzjnxh@126.com，纸质版材料交至佛山市绿色建筑与节能协会。
　　2.南海区内非《佛山市绿色建材目录》企业。申报材料电子版及盖章扫描件发至邮箱nhjzcwhx@163.com（本邮箱仅接收南海区内工商注册的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
　　（二）线上销售企业
　　申报材料电子版及盖章版扫描件一并发送至邮箱：269338630@qq.com，邮件主题务必标注为：南海区-XX有限公司-2024年家装厨卫“焕新”旧房装修、厨卫等产品线上商品台账。
　　活动以先提交先审核，动态逐批开放企业。
　　四、工作安排及要求
　　（一）大力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是一项利企惠民的重大政策，也是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举措，请各镇（街道）进一步提高认识，积极组织开展相关工作，同时明确家装厨卫“焕新”工作的镇街对接人，对接人为镇街经发办相关负责人及联系人，并于2024年10月22日前报送附件2。
　　（二）镇街经发办要会同市场监督管理所组织社区积极发动辖区内家居建材、陶瓷卫浴、灯具照明等家装综合市场、商业中心的销售企业报名参与活动，活动报名指引详见附件3；同步摸查属地家装厨卫生产企业和代销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基本信息（包括名称、地址、负责人及联系手机号码），并于2024年10月24日前完成扫码填报（详见附件4）。
　　（三）各镇（街道）官方公众号要加大家装厨卫“焕新”活动的宣传力度；镇街房管所要组织社区开展多元化的宣传方式向市民积极宣传家装厨卫“焕新”活动，将家装厨卫“焕新”活动宣传到每个小区、每一户，达到惠企利民的目的。
 
附件1 ：旧房装修和厨卫改造所需产品清单.doc
附件2： 联系人名单.xls
附件3 ：南海区家装厨卫“焕新”活动报名指引.pptx
附件4 ：南海区家装厨卫企业信息统计二维码.png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2024年10月21日
　　（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8628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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